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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补充条款

第四十七条 如有以下几种情形，受让人应当补缴土地出

让金，补缴数额由出让人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

定，估价期日应以出让人依法受理补缴申请时点为准：

（一）该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、投资强度、开发投资总额

等未达到本合同或《仲恺高新区产业项目投资建设监管协议

书》中约定的标准的；

（二）本合同项下宗地容积率、建筑密度等任一指标不符

合本合同或《仲恺高新区产业项目投资建设监管协议书》中约

定的标准的；

（三）本合同项下宗地上的建设项目建成后不属于生

产 ；

（四）其他不符合《仲恺高新区产业项目投资建设监管协

议书》约定或《仲恺高新区工业用地地价优惠指导意见》（试

行）规定的优惠条件的。

第四十八条 本合同项下附件 4 中，受让人后续开发及投

资事宜，由 进行后续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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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市(县)政府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出让宗地规划条件

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仲恺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出具

的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》为本合同的附件 3。

附件 4

《仲恺高新区产业项目投资建设监管协议书》为本合同的

附件 4。


